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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01） 
 
 

二零一四年五月十六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 – 投票表決結果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四年五月十六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

上各項提呈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數（概約%） 

贊成 反對 

1 

 

接納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已審核之財務報 

表、董事會報告及獨立核數師報告。 

1,736,016,049 
(99.983816%) 

281,002 
(0.016184%)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2 宣派末期股息。 1,738,124,803 
(99.845905%) 

2,682,502 
(0.154095%)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1) 選舉李嘉誠先生連任董事。 1,658,191,778 
(95.255332%) 

82,594,527 
(4.744668%)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2) 選舉鍾慎強先生連任董事。 1,425,937,972 
(82.124924%) 

310,365,580 
(17.875076%)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3) 選舉鮑綺雲小姐連任董事。 1,426,001,952 
(82.128609%) 

310,301,600 
(17.871391%)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4) 選舉陸法蘭先生連任董事。 1,487,158,407 
(85.430857%) 

253,615,898 
(14.569143%)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5) 選舉麥理思先生連任董事。 1,695,580,944 
(97.403836%) 

45,193,361 
(2.596164%)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6) 選舉馬世民先生連任董事。 1,470,716,054 
(84.486606%) 

270,052,251 
(15.513394%)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7) 選舉張英潮先生連任董事。 1,481,023,636 
(85.079589%) 

259,727,169 
(14.920411%)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4 聘任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數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 

酬金。 

1,740,295,303 
(99.971450%) 

497,002 
(0.028550%)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1)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5(1)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發行本公司新股）。 

1,233,978,747 
(70.893086%) 

506,640,558 
(29.106914%)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2)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5(2)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回購本公司股份）。 

1,740,206,298 
(99.996683%) 

57,722 
(0.003317%)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3)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第 5(3)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擴大授予董事會根據第 5(1)項普通決議案發行本公司 

新股之權力）。 

1,244,297,258 
(71.486468%) 

496,308,047 
(28.513532%)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票數（概約%） 

贊成 反對 

6 列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特別決議案 

（有關批准採納本公司新組織章程細則）。 

1,636,797,356 
(94.032211%) 

103,879,949 
(5.967789%) 

此項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特別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年大會當日已發行普通股之股份總數為 2,316,164,338 股（「股份」），此乃給予股份持有人（「股

東」）權利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提呈議案之股份總數。概無任何股份給予股東權

利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但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放棄表

決贊成決議案。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逸芝 
 
香港，二零一四年五月十六日 

 
 
於本文件日期，本公司之董事（附註）為執行董事李嘉誠先生（主席）、李澤鉅先生（董事總經理兼副主席）、

甘慶林先生（副董事總經理）、葉德銓先生（副董事總經理）、鍾慎強先生、鮑綺雲小姐、吳佳慶小姐及趙國

雄先生；非執行董事梁肇漢先生、霍建寧先生、陸法蘭先生、周近智先生、麥理思先生及李業廣先生；以及

獨立非執行董事郭敦禮先生、葉元章先生、馬世民先生、周年茂先生、洪小蓮女士、王䓪鳴博士（亦為馬世

民先生之替任董事）及張英潮先生。 
 
附註： 除主席、董事總經理及副董事總經理外，董事次序按其委任日期排列，非執行董事／獨立非執行董事之次序則按其

獲委任為非執行董事／獨立非執行董事之日期排列。 


